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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在 2020 年

度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履行监督职责，现将监事会在 2020年度的工作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情况 

（一）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

值准备的议案》、《关于<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2019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二）2020年 4 月 28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议案》。 

（三）2020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财务数据的议案》、

《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四）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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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度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公司依法运作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规范运作，决策程序合法，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勤勉尽责，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公司财务部门能认真贯彻国家有关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建立健

全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公司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实际财务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5 中房债募集资金净额为 68,970 万元；16 中房债募集资金净

额为 46,318.5万元；19中交 01 募集资金净额为 69,778.5万元；19

中交债募集资金净额为 99,705.00万元；20中交债募集资金净额为

69,61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用于偿还“15

中房债”本金及利息，符合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经检查，截至报

告期末，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债券募集

说明书约定。 

（四）报告期内公司重大收购、出售资产情况 

无。 

 （五）报告期内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通过经营管理提供的资料，经认真检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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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企业正常经营管理需要，交易价格合理，没有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

的关联交易议案实施了回避表决，报告期内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认为，本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

勤勉、忠实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认真贯彻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的各项决议，积极推进项目运作，没有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的行为。在新的一年中，公司监事会仍将继续依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加强监督力度，维护

公司及股东利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月 14 日 

 

  

 


